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闭环生产申请

成都经开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我司为规上企业/JG企业，根据当前疫情形势，我司主动申请进行闭环生产或增加闭环生产员工。
进行闭环生产。闭环人数为19人，闭环方式为驻厂生产。
公司已按照《成都市应对疫情工业企业稳产保产闭环生产工作指南（试行）》，制定闭环生产工作方案，闭环生产工作指挥体系、制度规范、防疫物资准备、人员食宿等生活保障措施、人员培训、应急处置措施等均已到位。

附件：1.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闭环生产责任承诺书
2.申请闭环生产企业条件自查
3.进入闭环生产企业员工名单
4.企业闭环生产工作方案

企业名称：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人或负责人签章：
2022年11月30日
（联系人：周继菊   联系电话：13608216026  ）

附件1

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闭环生产责任承诺书
为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按照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省、市、县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的有关规定，切实履行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防控部署，在闭环生产期间切实杜绝疫情防控安全隐患，特承诺明确以下责任：
1．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对本单位疫情防控及员工健康生命安全负全面责任；法定代表人是第一责任人。
2．鉴于此次疫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在闭环生产前对员工进行传染病预防及治疗知识教育，在内部采取严格的卫生防范措施，定期对办公区域、生产经营区域进行全面消毒。并做好对员工、客户的保护工作，体现出非常时期的人性关怀。
3．掌握闭环生产区域内所有员工的健康状况，并做好各项生活必须保障。参与闭环生产的员工来自于非高风险小区或临时管控区，进入厂区前连续五日均做核酸检测，且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4．闭环生产期间做好疫情防控措施，配足配齐疫情防控设备设施。指导员工做好个人保护措施，避免人群聚集，自觉戴口罩。
5．做好闭环生产期间物流车辆运送管理，及时做好车辆消杀、物流信息监控和车辆信息登记。
6．加强对员工询问查验和健康防护，及时报告相关信息和报表，对需要按照要求进行居家或隔离的人员一律严格落实居家医学观察等措施，确保做到全覆盖、不遗漏。
7．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进行防治，一旦发现疫情病人第一时间由闭环生产转为全面停工停产，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同时按照医学观察要求落实密切接触人集中医学隔离观察的场地，隔离期间所发生的费用均由本单位承担负责。
8.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复工前进行安全检查，全面排查安全隐患。
我企业承诺上报的闭环生产人员信息、防疫物资措施准备等资料真实有效，切实履行好企业联防联控主体责任。若有虚假，愿全部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承诺日期：2022 年11月30日


附件2

申请闭环生产企业条件自查

一、适用企业范围
符合闭环生产条件的规上工业企业。涉疫企业（企业厂区出现新冠确诊病例）除满足本文件各条款外，还需要符合疾控相关要求。区内已解封街镇的企业复工，可参考闭环生产要求执行。
二、人员条件
人员是否满足以下条件，若是请在方框内打勾。
入厂前连续5日核酸检测阴性。
员工居住小区无高风险楼栋或非临时管控区。
近7日无高风险区旅居史。
三、工厂条件
（一）员工厂内管理
员工厂内管理是否采取如下落实举措，若是请在方框内打勾。
对全体驻厂人员进行防疫培训。所有驻厂人员全程采取安全防疫网格化管理要求（以班组为单位划分网格，具体以实际情况为准），全程佩戴口罩，如必须出（入）网格，必须与其他网格人员距离 2 米以上。企业设置废弃口罩的脚踏式专门回收箱。
全体驻厂员工在网格区每天班前、班中各组织一次测温（两次测温至少间隔 4 小时），有异常启动相应应急处置方案（体温大于 37.2 摄氏度为异常）。
驻厂人员采取原地单独就餐模式（网格区就餐模式），食堂采购食材建立档案，禁止从高风险区或临时管控区采购食材，并送餐到网格区。食堂人员佩戴全套防护用品，如：防护服、防护口罩、防护面屏、防护手套等。
会议尽量采取视频或电话等形式替代面对面，如替代不了，会议人员不超过 5 人，且会议前、后对会议室进行消毒，与会人员间隔 2 米以上，超过 40 分钟的会议，会议中间增加通风，通风 10 分钟。
所有区域消毒按照企业防疫要求执行，每天至少消杀2次；通风至少 3 次，每次 30 分钟。每人发放消毒湿巾，每天对办公用品、个人物品等进行擦拭消毒。每人发放免洗手消毒液，供员工使用，卫生间配备洗手液。入厂后连续三日服用连花清瘟等防疫药品。
企业配备防疫物资，按照至少 14 天用量提前购置和妥善保管，按防疫手册要求进行发放。（N95 口罩驻厂期间按照每天一个标准发放）
企业内设置隔离点，建立隔离点管理要求做好物资配备，作为企业内发现异常员工的临时隔离场所，一旦发现异常启动相应应急处置方案。
其他人员禁止入厂，如因特殊原因必须入厂，需要经过公司内部审批，并持近5日连续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入厂前抗原试剂盒自测正常，健康码、行程码符合要求。
驻厂管理需每日报送情况。每个网格区由企业防控领导组长指定网格长，该网格长每日将网格区内安全（含消防）、防疫、生产、人员状态等情况报卫生健康官。卫生健康官每日动态更新人员信息台账，出现任何异常立即向政府报告。
加强吸烟管理。应按照每个网格员工同时吸烟保持适当间距为吸烟管理标准，不同网格的人不在同一个吸烟点同时吸烟，每次吸烟点使用后必须消毒且通风 10 分钟以上，方允许第二个网格人员进入。全厂除吸烟点外，任何区域仍然实行禁烟政策和要求。
（二）运输车辆通行
运输车辆疫情防控是否采取如下落实举措，若是请在方框内打勾。
制定物流车辆入厂后运行安排：规定物流车辆入厂后行驶路线，设置固定停放地点，检查车辆消毒记录、通风等防疫具体措施的点检，禁止车辆随意在厂内移动，尽量减少车辆在厂停留时间。
驾驶员及同乘人员防疫管理工作：企业对自有或租赁使用的车辆承担主体责任，运输车辆出发、到达时进行全面消杀，司机及同乘人员需查验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对驾驶室人员实行不下车闭环管理。
车辆进厂后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快速卸货，尽量减少其在厂内停留时间，库管员对车辆卸货时间进行记录备查。 
车辆消杀：对车辆外部整体消毒等。
（三）核酸检测
核酸检测是否采取如下落实举措，若是请在方框内打勾。
进入厂区前，需做一次抗原检测，阴性后方可入厂。
积极采购核酸抗原试剂盒，储备充足的用量，每日员工自测无异常方可上岗。如果社区安排统一核酸检测，则同步进行。如社区未安排，公司原则上每天自行组织核酸检测，具体根据行业主管部门要求执行。
（四）安全检查
安全检查是否采取如下落实举措，若是请在方框内打勾。
复工前，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排除安全隐患。
（五）厂区准备（仅涉疫企业对照自查）
厂区是否采取如下落实举措，若是请在方框内打勾。
区疾控完成厂区终末消杀。
区疾控完成环境采样，结果为阴性。
涉及中央空调的，已消杀且出具合格卫生学评价报告。



附件3
（进入闭环生产企业员工名单：详见EXCEL表格）


附件4

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应对疫情闭环生产工作方案
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为落实政府相关防疫措施部署，统筹做好闭环生产和疫情防控，确保生产顺利进行，结合企业自身实际制定此方案。
一、组织机构与职责
为推动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开展，公司特成立防控领导组、防控督导组、防控工作组及四个专项管理组，在综合部署、人员管控、防范督导、政府对接、环境消杀、疫情宣传、物质筹备等多方面进行全面管控，确保公司所有的疫情防护措施落实到位。
（一）防控领导组
组  长：企业主要负责人
副组长：分管疫情防控的企业负责人（或首席健康官）
职  责：全面负责辖区疫情防控工作。
（二）防控督导组
组  长：分管人事（或纪检）的企业负责人
职  责：对各部门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和处置。
（三）防控工作组
组  长：分管疫情防控的企业负责人（或首席健康官）
副组长：综合部门负责人
职  责：负责疫情报告收集分析，以及疫情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配合政府、上级公司（如有）卫生系统疫情收集分析、疫情预防与宣传，并为防控领导组研判疫情防控工作提供系统性支持。
（四）生产保障组
组  长：分管生产的企业负责人
副组长：生产部门负责人
职  责：负责疫情期间组织安全生产，保障生产和交付的顺利进行。
（五）政府对接组
组  长：分管政府关系对接部门的企业负责人
职  责：负责同政府相关部门对接，接收和反馈相关信息，对外发布公司防疫信息等。
（六）后勤保障组
组  长：分管后勤保障部门的企业负责人
副组长：后勤保障部门负责人
职  责：负责疫情防控物资采购、消杀工作管理，以及疫情期间出入门管理、班车管理、食堂及就餐管理。
二、员工厂内管理
当前隔离在厂区范围内的所有员工参与驻厂闭环生产（包括产线工人、行政人员、辅助人员等）。强化在生产、会议、就餐、卫生间、住宿等环节加强疫情防控所采取的措施。
1.对全体驻厂人员进行防疫培训。所有驻厂人员全程采取安全防疫网格化管理要求（以班组为单位划分网格，具体以实际情况为准），全程佩戴口罩，如必须出（入）网格，必须与其他网格人员距离 2 米以上。企业设置废弃口罩的脚踏式专门回收箱。
2.全体驻厂员工在网格区每天班前、班中各组织一次测温（两次测温至少间隔 4 小时），有异常启动相应应急处置方案（体温大于 37.2 摄氏度为异常）。驻厂人员采取原地单独就餐模式（网格区就餐模式），食堂采购食材建立档案，禁止从高风险区或临时管控区采购食材，并送餐到网格区。食堂人员佩戴全套防护用品，如：防护服、防护口罩、防护面屏、防护手套等。
3.会议尽量采取视频或电话等形式替代面对面，如替代不了，会议人员不超过 5 人，且会议前、后对会议室进行消毒，与会人员间隔 2 米以上，超过 40 分钟的会议，会议中间增加通风，通风 10 分钟。
4.所有区域消毒按照企业防疫要求执行，至少消杀2次；每天通风至少 3 次，每次 30 分钟。每人发放消毒湿巾，每天对办公用品、个人物品等进行擦拭消毒。每人发放免洗手消毒液，供员工使用，卫生间配备洗手液。入厂后连续三日服用连花清瘟等防疫药品。
5.企业配备防疫物资，按照至少 14 天用量提前购置和妥善保管，按防疫手册要求进行发放。（N95 口罩驻厂期间按照每天一个标准发放）
6.企业内设置隔离点，建立隔离点管理要求做好物资配备，作为企业内发现异常员工的临时隔离场所，一旦发现异常启动相应应急处置方案。
7.其他人员禁止入厂，如因特殊原因必须入厂，需要经过xx 领导审批，并提前向政府防疫部门申报获得许可后，持近5日连续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以及入厂前抗原试剂盒自测正常，健康码、行程码符合要求。
8.驻厂管理需每日报送情况。每个网格区由企业防控领导组长指定网格长，该网格长每日将网格区内安全（含消防）、防疫、生产、人员状态等情况的日报。健康官每日更新人员信息，出现任何异常立即向政府报告
9.加强吸烟管理。应按照每个网格员工同时吸烟保持适当间距为吸烟管理标准，不同网格的人不在同一个吸烟点同时吸烟，每次吸烟点使用后必须消毒且通风 10 分钟以上，方允许第二个网格人员进入。全厂除吸烟点外，任何区域仍然实行禁烟政策和要求。
10.手机充电的管理，由专门的人员对手机充电进行全程管理，对充满电的手机连同充电器断开电源。手机充电场景的传递过程仍然遵守人员相隔2米以上，碰触非个人用品佩戴手套等要求。
三、运输车辆通行
运输车辆疫情防控采取如下落实举措：
1.制定物流车辆运行计划及登记备案：制定物流车辆从高风险地区进出厂区计划安排，掌握物流车辆的相关信息，并指定专人，每日将相关信息上报物料车辆负责人，汇总后将相关信息上报公司防控领导组长。
2.制定物流车辆入厂后运行安排：规定物流车辆入厂后行驶路线，设置固定停放地点，检查车辆消毒记录、通风等防疫具体措施的点检，禁止车辆随意在厂内移动，尽量减少车辆在厂停留时间。
3.驾驶员及同乘人员防疫管理工作：公司对自有或租赁使用的车辆承担主体责任，两地通行运输车辆出发、到达时进行全面消杀，司机及同乘人员需核酸检测合格，对驾驶室人员实行闭环管理。
4.车辆进厂后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快速卸货，尽量减少其在厂内停留时间，库管员对车辆卸货时间进行记录备查。 
5.车辆消杀：对车辆外部整体消毒。
四、核酸检测
积极采购核酸抗原试剂盒，储备充足的用量，每日员工自测无异常方可上岗。如果社区安排统一核酸检测，则同步进行。如社区未安排，公司原则上每天自行组织核酸检测，具体根据行业主管部门要求执行。
五、防疫消杀
公司各区域每天至少消杀2次，个人物品由员工使用的公司配发的消毒湿巾进行擦拭消毒，每天2-4次。各区域每天通风至少3次，每次通风30分钟以上。
[bookmark: _GoBack]
—12—

—13—

